兴安县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

2024年底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，自治区财政厅核定我县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为490866万元（一般债务限额110071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380795万元）。

截止2024年底，全县政府债务余额486027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105409万元，专项债务380618万元。全县2024年底政府债务余额均控制在政府债务限额以内。

2024年，全县新增政府债券46063万元，均通过发行新增政府债券举借，其中一般债券1635万元，专项债券44428万元，主要用于水利、教育、老旧小区改造、城乡冷链、供排水、产业园区等领域的项目建设。

